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出售股权导致上市公司丧失被投

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为准。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

续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有关比例计算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1 号》，“在计算相应指标时，应当以第一次交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期末净资产额、当期营业收

入作为分母。” 

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泰合健康出售资产情况如下： 

2016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经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该

议案。该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与广安思源酒店签订的《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买

卖合同》，将位于成都市十二桥路 37 号新 1 号的华神大厦房地产及附属设备设施

对其进行转让。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

的《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华神大厦房地产及附

属设备设施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6]第 0305 号】，上述房产及附属设备的

评估价格 9,766.79 万元，公司以该评估价值将其转让。 

上述出售资产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同属于房产类相关资产，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泰合健康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

应当以累计数计算相应指标。除上述交易外，泰合健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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